
□通讯员 李丹

微信社交软件的出现，给人们的生产、生活带来
了极大的便利。如果甲方购买乙方的货物，乙方通过
微信向甲方发送货款对账单，但甲方没有回复，可以
默认甲方已接受或者同意了乙方发送的内容吗？ 近
日，鹿邑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这样的案件。

基本案情

张某经营木材生意，2022 年 10 月份， 张某从李
某处拉走木材若干， 当时未付款。 2022 年 10 月 28
日，李某向张某发送微信，内容为“总共是 78.73 吨”，
张某未回复。2023 年 5 月 4 日，李某通过微信向张某
发送“给我转 1 万了，还有 51409 元”“78.73 吨，一共
是 61409 元”“对吧”等内容，张某同样未回复。 后双
方因货款产生纠纷， 李某将张某诉至鹿邑县人民法
院，要求张某支付 78.73 吨木材货款 51409 元，并在
法庭上出示上述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予以佐证。 张某
辩称，李某所述不属实，自己从李某处购买的木材为
32.63 吨，每吨 560 元，总价 18272.8 元，已支付 1 万
元，还欠 8272.8 元。

裁判结果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 李某认为张某不回复微信视
为默认的理由不充分，不存在沉默视为“认可”的交
易习惯。 根据法律规定，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、当

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， 才可
以视为“同意”的意思。

由于涉案货物的数量、单价不明，李某仅依靠对
方未予回复的微信聊天记录要求张某偿还欠款，不
能达到证明的目的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法
院对其要求张某支付 51409 元货款的诉讼请求不予
支持。在诉讼过程中，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
事实，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，另一
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。

张某自认当时购买原告木材 32.63 吨，单价 560
元，已支付 1 万元，余下货款未付，对于其自认的内
容， 法院予以采信， 遂判决张某向李某支付木材款
8272.8 元。 李某不服该判决，上诉后，二审法院维持
原判。

法官说法

根据法律规定，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、当事人
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， 才可以视
为“同意”的意思。因此，并不是每一条微信聊天记录
都能理所当然地被认定为在案证据， 单方面发送的
微信聊天内容，对方未回复的，不能实现证明目的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
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：一方当事
人在法庭审理中，或者在起诉状、答辩状、代理词等
书面材料中， 对于不利于自己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
的，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。 ③2本版组稿 臧秋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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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通讯员 王婉碗 桑玉欣 文/图

本报讯 “现在开庭！ ”7 月 26 日上午，随着威
严的法槌敲击声响起， 川汇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
审理刘某涉嫌故意伤害罪一案。 该案由川汇区人
民法院党组书记、院长徐林担任审判长，川汇区人
民检察院党组书记、检察长张森出庭支持公诉。

公诉机关指控，2024 年 4 月 19 日 14 时许 ,在
川汇区一棋牌室内， 被告人刘某与被害人高某打
麻将时发生争执，继而发生撕扯，在撕扯过程中，
高某将刘某的衣服撕烂， 后双方当事人被在场人
员劝离棋牌室。 当日 15 时 52 分，刘某在一五金店
内购买一把菜刀，并将菜刀藏在背后，当走到棋牌
室附近的乡村公寓楼下时与高某相遇， 随即抽出
菜刀将高某的左小臂砍伤，后逃离现场，在中心城
区五一文化广场闲逛时被警方抓获。 经鉴定，被害
人高某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。 公诉机关认为，被告
人刘某持刀故意伤害他人身体，致人轻伤，犯罪事
实清楚、证据确实充分，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刘
某的刑事责任。

庭审前，徐林细致审阅所有案卷材料，全面把
握案件事实证据，制定了庭审提纲，明确合议庭成
员在庭审中的分工，做好开庭准备。庭审中，他有序
引导控辩双方围绕案件事实、证据、法律适用、量刑
情节等展开辩论， 让控辩双方充分发表各自的意
见。 庭审中，张森宣读了起诉书。 经过法庭调查、法
庭辩论、最后陈述等环节，控辩双方围绕犯罪事实、
证据及法律适用，充分进行举证、质证。整个庭审过
程严谨规范、重点突出，各个环节衔接紧凑。

川汇区法检“两长”同庭办案、依法履职，对提
高办案能力和审判质效、 提升司法公信力起到了
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，彰显了司法机关打击犯罪、
维护社会稳定的信心和决心。 ③2

法检“两长”同庭履职 示范引领提质增效

西华县人民法院

开展送法进军营活动

□通讯员 曹志宏 容静 文/图

本报讯 在“八一”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，为进
一步深化司法拥军工作，体现对驻地部队官兵的深
切关怀，7 月 25 日，西华县人民法院干警走进西华
县人民武装部、武警周口支队西华县中队，开展“八
一”建军节慰问暨送法进军营活动。

当日， 该院干警先后来到西华县人民武装部、
武警周口支队西华县中队，详细了解官兵的生活训
练情况，对他们在维护社会稳定、保障人民安居乐
业方面所作的贡献表示高度赞扬。法院干警与官兵
亲切交谈， 详细讲解涉军维权方面的法律知识，并
送上了法律书籍和慰问品。

此次活动进一步加深了军民之间的情谊，展现
了军民团结一心的良好风貌。 双方均表示，今后将
加强合作，共同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，为西华县
社会大局稳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。 ③2

□通讯员 李思羽

本报讯 近日，商水县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一起提供
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， 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 （已垫
付）、误工费等各项经济损失 5 万元，并当庭履行。

原告魏某和被告戚某某父子系同村村民， 魏某受
戚某某父子雇佣，在其家中开办的塑料壶加工厂工作。
2023 年 8 月 31 日上午， 因该工厂的机械出现故障，魏
某的右手被热熔机挤压受伤，送往医院进行救治。 后双

方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，魏某诉至商水县人民法院。
承办法官李玉花了解到， 原告在两名被告的工厂

工作已有七八年之久，又是同村村民。 为妥善化解双方
当事人的矛盾，避免邻里关系恶化，李玉花积极组织双
方当事人进行调解， 但因双方当事人对赔偿数额分歧
较大，调解宣告失败。 开庭审理后，李玉花再次组织调
解工作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双方当事人释法明理，最
终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调解意见， 被告赔偿原告医疗
费（已垫付）、误工费等各项经济损失 5 万元。 ③2

商水县人民法院

成功调解一起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

微信聊天记录能当证据使用吗？ 听听法官咋说

川汇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、、院长徐林（（左二））担任审判长审理案件。。

法院干警（左三）为官兵讲解法律知识。


